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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州市社工服务站管理办法（公开

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2018年 6月 17日，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

州市社工服务站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）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穗

府办规〔2018〕13号）印发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年 6月 17日。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发展社会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

以及民政部关于加快乡镇（街道）社工站建设、省关于“广东

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（以下简称“双百工程”）部署

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广州市社工服务站（以下简称“社工站”）规

范化管理，我局对原办法进行了修订，经广泛深入调研、多次

座谈讨论、书面征求意见等程序，形成《广州市社工服务站管

理办法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

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近年来，党和国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日益重视，社

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特殊困难群体关爱服务等

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。2020年 10月 17日，民政部

召开加强乡镇（街道）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，指出要

“围绕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、打通为民服务‘最后一米’，加快

建立健全乡镇（街道）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。力争‘十四五’

末，实现乡镇（街道）都有社工站，村（社区）都有社会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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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提供服务”。2020年底，广东省民政厅联合财政厅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妇联、残联印发《关于实施“广东兜底民生

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的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20〕142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21〕3号），明确提出用两年时间实现全

省镇（街）社会工作服务站（点）100%覆盖、困难群众和特殊

群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%覆盖，以镇（街）直接聘用管理社工

为主要手段，培养一支 3万人的基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，立足

镇街、深入村居，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兜底民生服务。

广州自 2008年以来，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在全市 176

个镇（街）建立社工站，配备 3700余名购买服务项目社工覆盖

全市 2807个村（居），基本实现了镇（街）社工站全覆盖、困

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工服务全覆盖。为落实民政部关于加快乡

镇（街道）社工站建设、省关于“双百工程”的统一部署任务，在

充分结合我市实际的基础上，广州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妇联、残联制定《关于印发“广州兜底民

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穂民〔2021〕209

号），全面启动广州“双百工程”社工站建设，推动广州市社会工

作发展进入新阶段。

鉴于上述情况，我市社工站的内涵、人员队伍组成、主要

职责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有必要对原《办法》进行修

订。《办法》的修订工作已纳入市政府 2022年重大行政决策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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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范围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2号）

2.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（街道）社工站建设的通知》

（民办函〔2021〕20号）

3.广东省民政厅联合财政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妇联、

残联印发《关于实施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的通

知》（粤民发〔2020〕142号）

4.广东省民政厅联合财政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妇联、

残联《关于印发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21〕3号）

5.广东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妇联、

残联《关于印发<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”乡镇（街

道）社会工作服务站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21〕87号）

6.《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印发<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

工作双百工程”社工站全覆盖验收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粤民办

函〔2022〕9号）

7.《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“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

百工程”地市督导人员和乡镇（街道）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工年度

考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民发〔2021〕130号）

8.《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的意

见》（穗字〔2018〕1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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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《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》

三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及创新

《办法》共三十一条，内容涉及社工站主要职责、岗位设

置、人员管理、购买服务、服务对象、服务要求、监督管理等。

主要创新点包括：

（一）提出了两个 100%覆盖的工作目标。对标省关于“双

百工程”的目标任务要求，本《办法》明确提出我市要确保镇（街）

社工站 100%覆盖、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%覆

盖。去年以来，我市按照省“双百工程”的要求，全市已建成 176

个镇（街）社工站、2807个村（居）社工点，先期整合现有镇

（街）有关人员作为直聘社工，并将现有镇（街）向社会工作

服务机构购买的专业社工服务力量有效融合成为“双百工程”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对辖区内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社会工作服

务，已基本实现两个 100%覆盖的工作目标。

（二）明确了社工站人员架构和服务力量。一是明确社工

站原则上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分管民政工作的负责人

兼任站长，由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兼任常务副站长，由 1名综

合素质较好、专业水平较高的购买服务项目社工担任副站长，

可增设残联理事长为副站长。二是明确社工站事务性岗位与服

务性岗位人员主要由镇（街）直接聘用的社工组成。三是明确

镇（街）通过项目购买的方式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，

对社工站专业社工服务力量予以补充。四是明确直聘社工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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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购买服务项目所配备社工做好兜底民生服务工作。

（三）调整了购买服务项目经费构成和监管措施。一是将

原《办法》关于购买服务项目经费中“人员费用及服务质量保障

费用应当不低于项目经费总额的 85%，承接机构运营管理费用

应当不高于项目经费总额的 15%”和“人员费用不低于项目经费

总额的 65%”的规定，调整为“人员费用应当不低于项目经费总

额的 80%，服务质量保障费用及承接机构运营管理费用应当不

高于项目经费总额的 20%”，进一步提高了社工的薪酬保障。二

是删除了原《办法》关于购买服务项目经费中的“外聘督导、本

机构督导的岗位补贴”内容，由市民政局组建督导中心、统筹开

展督导工作。三是明确规定：购买社工服务项目承接机构应当

建立专款专用制度，设立每个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专门账户，单

独使用和核算购买服务经费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民政、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等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。购买社工服务

项目承接机构的其他资金应当单独核算、专项管理，不得混用、

挤占、挪用。同时，明确了扣减或追回服务资金的有关情形。

（四）加强了社会工作专业督导力量。为贯彻落实省关于

“双百工程”督导工作的有关要求，《办法》明确提出，市民政局

应当建立专业社会工作督导协调机制，组建督导中心，配备管

理人员和专职督导人员，对社工站（点）社工开展恒常专业社

会工作督导服务。2022年，我局已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委托

第三方承接运营督导中心，组建了一支 7名管理人员、36名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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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督导人员的督导工作队伍，建立健全制度规范，推动社会工

作专业督导工作常态化，促进镇（街）社工站提升专业化、规

范化水平。

专此说明。


